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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上重复保险制度是保险损失补偿原则在多重合同关系下的复杂体现，其核心法律问题在于如何平衡被

保险人充分受偿与禁止不当得利，并公平划分多个保险人之间的内部责任。我国以《海商法》第225条
与《保险法》第56条为核心的规制框架，在实践中暴露出显著缺陷。本文以赔偿与分摊机制为焦点，深

入剖析了赔偿请求权在特殊贸易术语下的行使困境，比较了最大责任法、独立责任法与共同责任法的法

理基础与实践优劣，揭示了约定分摊条款冲突的司法难题。研究进一步厘清了分摊请求权的法定构成要

件与抗辩体系，并对代位求偿权与分摊权的性质竞合与行使顺位进行了法理辨析。最终，本文提出系统

性完善建议：在外部关系上应确立统一、强化的连带赔偿模式；在内部关系中推广更为公平的独立责任

分摊法；构建以探究当事人真实意图为核心、结合客观解释方法为核心的约定条款冲突解决规则；并明

确权利行使的顺位与协调机制，以期为我国《海商法》的修订与司法实践的完善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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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ystem of marine double insurance is a complex manifes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indem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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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multiple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Its core legal issue lies in balancing the insured’s right to 
full compensation with the prohibition of unjust enrichment, and fairly apportioning internal lia-
bility among multiple insurers.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in China, centered on Article 225 of the 
Maritime Code and Article 56 of the Insurance Law, has revealed significant shortcomings in prac-
tice. Focusing on the compensation and contribution mechanisms,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dilem-
mas in exercising the right to claim compensation under specific trade terms, compares the legal 
foundations and practical pros and cons of the Maximum Liability Method, the Independent Liabil-
ity Method, and the Common Liability Method, and uncovers the judicial challenges posed by con-
flicts between agreed contribution clauses. The research further clarifies the statutory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and defense system of the contribution claim, and provides a jurisprudential analy-
sis of the nature concurrence and exercise sequence between the right of subrogation and the right 
of contribution.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systematic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a unified and 
strengthened joint liability model should be established for external relationships; the fairer Inde-
pendent Liability Method should be promoted for internal apportionment; a conflict resolution rule 
for agreed clauses centered on “intention-based interpretation” should be constructed; and the se-
quence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for exercising these rights should be clarified, aiming to pro-
vide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the revision of China’s Maritime Code and the refinement of judici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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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海上重复保险并非简单的合同叠加，而是在损失补偿原则统摄下，由数个独立保险合同相互交织所

形成的一个特殊法律结构。其法律关系的复杂性，集中体现于“对外赔偿”与“对内分摊”两个层面。

对外，需解决被保险人应向谁、以何种方式行使请求权，方能既确保其损失获得充分、迅捷的填补，又

严格恪守保险利益上限，杜绝道德风险；对内，则需厘清已履行赔偿义务的保险人，如何基于公平原则

向其他共同责任人进行追偿，这涉及到分摊方法的选择、分摊请求权的行使与抗辩等一系列精细的制度

安排[1]。 
我国现行法对此采取了《海商法》与《保险法》分而治之、并行适用的模式。《海商法》第 225 条

采取了连带赔偿主义的立场 1，而《保险法》第 56 条则倾向于比例赔偿主义 2。二者在构成要件、赔偿模

式乃至法律后果上的差异，导致了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司法实践中，从“葡萄牙忠诚保险有限公司诉

史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案”这一国内首例保险人分摊权纠纷开始，一系列疑难问题浮出水面：善意

与恶意重复保险的效力如何区分？保险价值应如何确定？约定不同的分摊条款发生冲突时何者优先？保

险人的分摊权与代位求偿权何者应优先行使？3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 225 条：“被保险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就同一保险事故向几个保险人重复订立合同，而使该保险标的

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被保险人可以向任何保险人提出赔偿请求……”。 
2《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 56 条第 2 款：“重复保险的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

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3参见(2015)沪海法商初字第 3049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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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的悬而未决，不仅影响司法裁判的统一，更直接关系到海上保险市场的交易安全与效率。

因此，对赔偿与分摊机制进行系统性、精细化的法理剖析与制度重构，具有极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紧迫

性。海上重复保险是海上保险实务中常见的复杂形态，其涉及多方保险人、多重合同关系以及交叉的法

律责任。在我国，尽管《海商法》第 225 条与《保险法》第 56 条对重复保险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但在赔

偿请求权的行使、保险人之间的责任分摊、分摊请求权的成立与行使，以及代位求偿权与分摊权的协调

等方面，仍存在法律适用模糊、规则冲突与制度缺失等问题。随着我国航运业与保险业的快速发展，海

上重复保险纠纷日益增多，亟需对相关法律机制进行系统梳理与完善。本文立足于我国现行法律框架，

结合比较法视角与实务案例，重点探讨重复保险中的赔偿与分摊机制，以期为立法完善与司法实践提供

参考。 

2. 赔偿请求权的法律构造与行使边界 

赔偿请求权是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寻求救济的核心权利。在重复保险语境下，该权利的性质、

主体、行使条件及限制均呈现出特殊样态。 

2.1. 复合权利性质：选择之债与补偿原则的约束 

从法律性质上观之，重复保险中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权，本质上是一种法定的选择之债。根据《海

商法》第 225 条，被保险人可向任一保险人主张全部赔偿，这赋予了其选择最有利救济途径的自由[2]。
然而，这一自由受到保险法基石——损失补偿原则的严格制约。该权利行使的最终目标是填补被保险人

的实际经济损失，而非使其获利。因此，无论被保险人向几个保险人、以何种顺序求偿，其所获赔偿总

额均不得超过保险标的的“受损价值”或“保险价值”[3]。这使得该权利成为一种“受限制的选择之

债”，其复合性正体现在合同自由(选择债务人)与法定强制(限额补偿)的张力之中。 

2.2. 行使主体的识别困境：以 CIF 术语为例 

在重复保险中，赔偿请求权的行使主体理论上应为具有保险利益的被保险人。然而，国际贸易术语

的复杂性常使主体识别产生争议。以 CIF 术语为例，卖方投保后，提单转让导致买方成为保单持有人，

若买方另行投保，则可能构成重复保险。此时，适格的权利主体认定往往依赖于风险转移时点与保单转

让的合法性判断，司法实践中通常以买方为最终权利主体[4]。该困境凸显了重复保险中通知义务的重要

性，若当事人履行充分通知，可有效避免此类识别争议。 

2.3. 行使条件的双重维度与诚信限制 

赔偿请求权的有效行使，须同时满足实质与程序双重条件。实质条件关注损失的客观性，包括事故

发生在各保单责任重叠期间、损失确已发生且可量化、索赔额未超过法定最高限额(保险价值)。程序条件

则关乎权利行使的正当性，核心是履行《保险法》第 56 条规定的重复保险通知义务，以及出险后的及时

通知、单证提供等。 
尤为重要的是，诚信原则构成权利行使的隐性边界。被保险人不得通过虚假陈述、隐瞒重复保险事

实等手段谋求超额赔付。在“福建闽胜砂石有限公司诉人保福建分公司”等案例中，法院明确指出，被

保险人故意不履行重复保险通知义务，构成对诚信原则的违反，保险人得据此主张减轻或免除赔偿责任。

这不仅是对个别欺诈行为的惩戒，更是对保险共同体互助共济基础的维护。 

3. 保险人内部责任分摊：原则、方法与规则冲突 

当一位保险人向被保险人履行了全部或超额赔偿义务后，重复保险的法律关系重心便从外部转移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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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人内部，即责任分摊问题。这是重复保险制度中最具技术性与争议性的环节。 

3.1. 分摊制度的理论基础：横平与对价 

分摊权并非源于合同约定，其法理基础根植于两大原则：一是公平原则(Equity)，旨在防止不当得利，

确保没有任何一位保险人因其同行的存在而单方面受益或受损，损失应由全体承保人按公平比例分担；

二是对价平衡原则(Consideration Balance)，即保险人收取的保险费应与其最终承担的风险责任相匹配[5]。
如果一位保险人因他人赔付而完全免责，则其收取保费却未承担任何风险，显失公平。因此，分摊制度

的价值取向，在于追求保险人共同体内部的实质公平与利益均衡。 

3.2. 法定分摊方法的比较法视野与本土抉择 

如何将公平原则转化为具体的计算方式，各国立法与实务形成了不同路径： 
(1) 最大责任法：以各保险人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或责任限额)占总额的比例分摊损失[6]。其公式为：

某保险人分摊额 = (该保险人保险金额/所有保险人保险金额总和) × 实际损失。该方法计算简便，但致命

缺陷在于“形式主义”，它忽略了各保单中免赔额、除外责任、保证条款等差异，可能导致分摊结果严

重不公。例如，一个设有高免赔额的保单与一个无免赔额的保单，按此方法可能承担相同比例的责任，

显然违背风险对价。 
(2) 独立责任法：先假设其他保险不存在，计算各保险人基于自身保单条款本应独立承担的责任限额，

再按此独立责任限额的比例进行分摊[7]。其公式为：某保险人分摊额 = (该保险人独立责任限额/所有保

险人独立责任限额总和) × 实际损失。这种方法深入考察了每个保险合同的具体内容，更能反映各保险人

的真实风险暴露程度，体现实质公平。尤其在处理责任保险或存在复杂条款的保单时，优势明显。 
(3) 共同责任法：作为前两种方法的折衷，先由所有保险人对等于最低保险金额的损失部分进行平均

分摊，超出部分再由承保金额较高的保险人单独承担。该方法逻辑复杂，在实践中应用稀少。 
我国《海商法》第 225 条规定的“按照其承保的保险金额同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实质上采纳了最大责任法[8]。这一选择在简单案件中尚可应付，但在现代海上保险日趋复杂的背景下，

已显得僵化与滞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与实务人士主张，应借鉴英国在责任保险领域的成熟经验及德国、

日本的立法例，转向采用独立责任法，以更精准地实现分摊公平[9]。 

3.3. 约定分摊条款的效力与冲突 

当事人可在合同中约定分摊条款，如比例分摊条款、超额责任条款、逃避条款等。约定条款优先于

法定规则适用，但不得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显失公平。解释上应遵循通常理解、目的解释及不利于保

险人解释等原则。 
《海商法》第 225 条中“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的但书条款，赋予了当事人通过特别约定改变法定分

摊规则的权利。常见的约定分摊条款主要有三类。 
比例分摊条款：约定本保险仅承担按自身保险金额占总保险金额比例计算的损失部分。 
超额责任条款：约定本保险仅对其他保险赔偿不足的部分承担“超额”或“补充”责任。 
逃避条款：约定若存在其他有效保险，本保险合同无效或不承担责任。 
当两份或多份保单包含不同类型的分摊条款时，便会发生激烈冲突。例如，一份保单约定为比例分

摊，另一份约定为超额责任，损失应如何划分？我国法律对此未有明确规定，导致司法裁判尺度不一。 
英国普通法在长期实践中发展出了一套旨在探究当事人订约原意、并辅以客观推定规则的冲突解决

规则。其核心思路是：首先，尽力探究当事人订立条款时的真实意图；其次，在真意不明时，倾向于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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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范围更具体、保险费率可能更高的保单承担“主险”或第一顺位责任，而承保范围更广或费率更低

的保单承担“次险”或补充责任。例如，在“逃避条款”与“超额责任条款”冲突时，通常解释为约定

“超额责任”的保单责任顺位在后；而当“比例分摊条款”与“逃避条款”冲突时，则通常认定“比例

分摊”的保单责任顺位在前，因其并未意图完全免责[8]。这套基于商业理性与公平考量的解释规则，对

我国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4. 分摊请求权的精细构建：要件、效果与抗辩 

分摊请求权是已赔付保险人向其他共同责任人进行追索的权利，其行使需满足严格的法律要件，并

受制于特定的抗辩事由。 

4.1. 分摊请求权的成立要件 

分摊请求权的成立，需构筑一个严密的三层要件体系。 
主观要件：非自愿赔付。请求人必须是基于法律或合同义务进行了赔付，而非“自愿赔付”(Voluntary 

Payment)。例如，保险人在无法定义务或明显不应赔付的情况下，出于商业关系维护等原因进行的支付，

不能产生分摊权。4 
客观要件：有效重复保险关系的存在。这包括：各保险合同均合法有效；承保同一保险利益与风险；

保险事故发生在责任重叠期间；损失真实确定。 
程序要件：谨慎理赔义务的履行。请求人必须证明其理赔过程是谨慎、合理的，包括进行了必要的

调查、损失评估准确、适用条款正确。在“Marine & Seattle Assurance Society Ltd v. Austin Insurance Co 
Ltd”案中，法院便以原告未审慎审查自身保单中的分摊条款为由，驳回了其分摊请求。 

4.2. 法律效果的范围及其限制 

分摊请求权追偿的范围一般包括：本金：超过请求人自身应承担份额的赔付金额。利息：自超额赔

付之日起计算的法定利息。通常，法院会支持利息请求，尤其是在被请求分摊保险人知晓重复保险存在

的情况下。合理费用：为完成理赔及追偿所支出的必要、合理费用，如公估费、律师费等。其合理性标准

在于该费用是否为维护全体保险人的共同利益所必需[10]。然而，此权利亦非无限。追偿总额不得超过被

请求保险人本应承担的份额；利息计算需合理；费用支出必须确属必要且有凭证支持。 

4.3. 诉讼时效的起算争议 

分摊请求权的行使受诉讼时效制约，但我国《海商法》与《保险法》均未明确规定其起算点，导致司

法实践中存在分歧。主流争议在于：时效应从赔付保险人向被保险人完成赔偿之日起算，还是从其知道

或应当知道有权向其他保险人追偿之日起算？ 
一种观点认为，应从实际赔付之日起算，因该时点分摊请求权客观成立，且便于举证与计算。另一

种观点则主张，分摊请求权作为一种独立的追偿权，其行使需以赔付保险人知晓重复保险关系及其他保

险人应分担份额为前提，故时效起算应延迟至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存在之日，以保护赔付保险人的合

理查询与评估时间。 
比较法上，英国法倾向于将分摊权视为基于“默示合同”的请求权，时效自赔付之日起算。而在美

国部分判例中，法院则考虑将保险人“合理发现权利”作为起算因素。建议我国未来修法或出台司法解

释时，可考虑采纳“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之日起算，但最长不超过自赔付之日起五年”的规则，以平

 
4See Boag v. Economic Insurance Co Ltd (1954) 2 Lloyd’s Rep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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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权利行使的确定性与公平性。 

4.4. 破产保险人的份额分担困境 

当重复保险的某一保险人进入破产程序时，其本应承担的分摊份额将如何处置，成为实务中的棘手

问题。这不仅影响其他保险人的追偿预期，也可能间接波及被保险人的获偿完整性。 
若破产保险人完全无法履行其分摊义务，则已赔付的保险人是否应自行承担该部分损失，还是有权

向被保险人主张相应扣减？根据损失补偿原则，被保险人已获足额赔偿，无权再向破产保险人主张，而

已赔付保险人亦无法从破产财产中获偿。此时，该份额实际上成为共同承保风险的一部分，由其他尚具

清偿能力的保险人按比例或约定方式吸收，这进一步凸显了独立责任法在公平分配风险上的重要性。 
实践中，保险人可通过在共保协议中预先约定破产情形下的份额重新分配机制，或约定使用担保、

信用证等信用增强工具，以缓释此类风险。立法上亦可考虑明确：在破产程序终结后，若分摊款仍未获

清偿，该份额应在其他有效保险人之间按其独立责任比例进行二次分摊，以维护保险人共同体的风险共

担原则。 

4.5. 被请求方的抗辩事由体系 

面对分摊请求，被请求保险人可提出多种抗辩，主要包括： 
赔付不谨慎或不合理：如请求人未进行基本调查、错误解释条款、赔付金额明显过高。此时，法院

会以“合理谨慎保险人”在同等情况下会采取的行为为标准进行判断。 
存在有效的约定分摊条款：如果保险合同中含有有效的比例分摊或超额责任条款，且根据解释应免

除或减轻本方责任，则可构成有力抗辩。 
请求人未尽代位求偿义务：在实务中，被请求方常抗辩称请求人应先向造成损失的第三方责任人行

使代位求偿权。然而，从法理上分析，分摊权与代位求偿权是性质、客体均不相同的独立权利[1]。法律

并未规定行使顺序，允许保险人基于效率等因素自主选择。强制要求先行使代位求偿权，可能错失追偿

良机，并增加不必要的诉讼成本。 

5. 代位求偿权与分摊权的竞合与协调 

在保险人赔付后，其同时可能享有对第三人的代位求偿权和对其他保险人的分摊权。两种权利的并

存与潜在冲突，是重复保险法律关系的又一复杂焦点。 

5.1. 权利性质的本质区分 

(1) 权利来源：代位求偿权是法定债权转移，保险人代位被保险人之位，行使的是被保险人对第三人

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分摊权则是源于法律规定的独立权利，是保险人之间基于衡平原则产生的原生追偿

权[11]。 
(2) 义务对象：代位求偿权针对的是造成损失的侵权人或违约方(第三人)；分摊权针对的是其他重复

保险人。 
(3) 法律基础：代位求偿权旨在防止被保险人因保险赔偿而免除第三人的责任，避免第三人脱责；分

摊权旨在实现保险人之间的公平负担。 

5.2. 行使顺序的务实抉择 

我国法律未规定二者的行使顺序。从法理与实践效率出发，应允许保险人享有选择权，并综合考虑

以下因素作出理性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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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与成本：若第三人清偿能力强、责任清晰，先行代位求偿可能更快捷、成本更低。若第三人清

偿能力不明或追偿程序复杂(如涉外诉讼)，而其他保险人资信良好，则先行分摊可能更有效率。行使一种

权利并不必然导致另一种权利消灭。但在任何情况下，保险人所获总补偿不得超过其实际赔付金额，谨

守损失补偿原则，防止其成为新的不当得利者。 

5.3. 权利竞合的协调机制构建 

为避免保险人重复受偿或权利行使混乱，有必要构建内部协调机制。 
信息共享机制：鼓励各保险人在理赔初期即沟通情况，建立联合理赔或信息通报机制，明确是否存

在重复保险及第三方责任人。 
利益分配机制：若保险人从第三人处获得代位赔偿，该赔偿款应在各重复保险人之间按其分摊比例

进行分配。同样，若先获分摊，则在后续代位求偿所得中作相应扣除。 
合同约定机制：允许保险人在共保协议或通过其他方式，事先约定发生竞合时的处理规则与程序。 

6. 结论与立法完善建议 

海上重复保险的赔偿与分摊机制，如同一架精密的天平，一端承载着被保险人及时充分获偿的合法

期待，另一端则衡量着保险人共同体内的风险分配公平。我国现行立法粗疏、规则冲突的状态，已难以

适应海事实践的发展需求。为推动制度现代化，提出以下系统性的完善建议： 
第一，在《海商法》修订中，系统重构重复保险规则。增设专门章节，吸收《保险法》合理元素，形

成统一、特殊的海上重复保险制度。明确采用“法律允许的最高赔偿额”(通常为最高保险价值)作为赔偿

总额上限的标准，解决“受损价值”与“保险价值”的适用困惑。 
第二，统一并强化对被保险人的保护，明确采纳连带赔偿主义。建议修改《保险法》第 56 条，使其

与《海商法》第 225 条在外部责任承担上保持一致，确立被保险人可向任一保险人求偿的规则，以更好

地保障其利益，符合商事效率原则。 
第三，以独立责任法取代最大责任法，作为法定分摊方法。在《海商法》中明确规定，各保险人之间

的责任分摊，应按照假设其他保险不存在时，各保险人基于其保险合同本应承担的独立责任限额的比例

计算。此举能最大程度尊重合同差异，实现实质公平。 
第四，确立以探究当事人真实意图为先导、以客观因素为补充的约定条款冲突解决规则。通过司法

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确立当约定分摊条款冲突时，应首先探究当事人真实意图；真意不明时，可借鉴“主

险次险”的区分思路，并辅之以不利于条款提供方(通常为保险人)的解释原则，以平衡双方利益。 
第五，明确分摊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建议规定分摊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赔付保险人知

道或应当知道其享有向其他保险人追偿的权利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超过自其赔偿被保险人之日起五年。 
第六，厘清代位求偿权与分摊权的关系，赋予保险人选择权。在法律中明确两项权利性质不同，行

使上无固定先后顺序，保险人可基于商业判断自主选择，但最终所获补偿总额不得超过其实际损失。 
通过以上系统性的立法完善与司法细化，方能使我国的海上重复保险制度摆脱当前困境，在保障公

平、提升效率、尊重意思自治的多重目标下稳健运行，为海洋经济的繁荣与海事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奠定

坚实的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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